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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东南亚沿线国家投资的劳工风险研究

刘健西, 邓　 翔

摘　 要: 自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我国对沿线国家,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迅猛增长。
但近年来, 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劳动用工过程中面临的劳动纠纷逐渐增多, 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
也不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投资形象。 从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法律法规、 劳工标准和文化风俗等要

素视角, 探寻影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劳工风险来源, 分析中资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主要劳工风险,
并根据各类风险的来源、 性质, 按照投资前的准备阶段和投资后的经营管理阶段, 分别从企业层面、 政府层

面提出劳工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措施, 可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东南亚; 投资; 劳工风险; 劳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 F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22) 01-0184-09

作者简介: 刘健西, 四川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 邓翔,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成都　 610065)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年度规划一般项目 “‘一带一路’ 东南亚沿线国家投资的劳工风险及防范治理机制研究”
(SC20B147)
①　 《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 900 亿美元》, https:∥www. chinanews. com. cn / cj / 2019 / 04-19 / 8813514.

shtml, 2019 年 4 月 19 日。
②　 《2020 年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 http:∥fec. mofcom. gov. cn / article / fwydyl / tjsj / 202101 / 2021010303

3338. shtml, 2021 年 1 月 22 日。
③　 《2020 年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 http:∥fec. mofcom. gov. cn / article / fwydyl / tjsj / 202101 / 2021010303

3338. shtml, 2021 年 1 月 22 日。
④　 薛松、 许利平: 《印尼 “海洋强国战略” 与对华海洋合作》, 《国际问题研究》 2016 年第 3 期, 第 82 页。
⑤　 班小辉: 《“一带一路” 沿线民主化转型国家中企业的劳工风险问题———以缅甸为例》,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1 期, 第 37-44 页。
⑥　 李永全: 《“一带一路” 建设发展报告 (2017)》,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第 172-173 页。

一、 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迅猛增长:
 

2013—
2018 年, 我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 900 亿美元, 年均增长 5. 2%;① 2020 年我

国企业对沿线 58 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77. 9 亿美元, 占同期总额的 16. 2%, 较上年同期提升

2. 6 个百分点。② 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到沿线国家投资经营, 将合作深入生产领域。
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关系, 东南亚国家是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重点区域, 投资比重较大, 增

速明显。 根据商务部统计, 2020 年我国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 印尼、 越南、 老

挝、 马来西亚、 柬埔寨、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中亚、 西亚 3 个国家。③ 东南亚各国与我国在政治、 经

济、 法律、 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大, 环境复杂, 导致不少中资企业在劳动用工过程中因不了解当地劳动

法律法规、 劳工标准、 文化风俗等产生一系列劳动纠纷, 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 也不利于我国企

业的投资形象。 例如, 2015 年中国竞标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 中方因与印尼本地劳工合作不顺

而雇佣中国劳动力引发印尼工人游行示威向政府施压,④ 2017 年杭州百艺服装公司在缅甸的工厂由于

解雇工会领导遭遇罢工冲击等。⑤ 《“一带一路” 建设发展报告 (2017)》 指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政治制度、 法律制度及社会风俗各不相同, 面临着包括劳工、 环境、 税收等多个方面的风险。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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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一带一路” 东南亚沿线国家的劳动关系进行研究, 将有助于我国企业在这些沿线国家投资时规避劳

工风险, 在东道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进一步提高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二、 文献回顾

近年来, 不少学者从法律法规、 劳动力市场、 我国海外劳工权益保护等角度对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劳动关系、 劳工风险展开研究。 王铀镱 (2019) 从
 

“东道国劳动立法” “劳动者群体维权行

动” 和 “东道国法治水平” 三个要素评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劳动法律风险, 并从宏观、 中观、
微观层面提出防控沿线国家劳动法律风险的措施。① 王蓓 (2018) 认为 “一带一路” 背景下, 中国企

业在 “走出去” 参与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面临强势工会和薪酬福利两方面的劳动法律风险, 上述法律

风险导致并购交易失败, 或者成功并购后问题频发。② 陈瑛 (2018) 研究沿线国家劳动政策在劳工成

本、 劳动技能、 劳动关系的确定与终止等方面的异质性影响, 认为
 

“走出去” 需要参考细分行业及分

工环节, 依据岗位数量、 工作难易程度和就业稳定性等选择 “走出去” 的具体环节和国别市场。③ 张

原、 刘丽 (2017) 从沿线国家劳动力总量、 结构、 质量和成本出发, 结合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制度

和风险管控能力, 分析沿线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与机遇。④ 潘玥 (2018) 通过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

的两个案例, 分析了中资企业雇用当地劳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认为投资过程中劳工问题的处理结果

将直接影响 “一带一路” 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施行和推进。⑤ 潘玥 (2017) 从经济、 政治、 制度和国际

等诸多因素出发, 研究了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关于中国劳工的争议问题, 也分析了雇佣印尼

当地劳工所面临的诸如技术工人少、 效率低下等困难。⑥ 章雅荻 (2016) 根据中国海外劳工面临的来

自劳务纠纷、 群体事件等多方面的威胁, 将沿线区域划分为五个安全等级, 以此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

劳工保护的战略策略。⑦ 在投资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验借鉴方面, Xu (2021) 指出 “一带一

路” 倡议背景下, 中国在中东欧的部分企业由于对海外雇佣政策不适应, 引发诸多劳动争议, 并对

中东欧国家劳动就业的规模、 结构、 劳动质量、 工资福利、 劳动法律制度等进行分析, 利用模糊推理

系统研究中欧和东欧地区的中资企业劳动雇佣风险的防范。⑧ 吴荻 (2014) 研究我国香港和我国台湾

地区投资东南亚国家的现状和特征, 指出我国港台企业在东南亚国家投资的用工需求增加, 也面临着

劳资纠纷日益增多的困局, 主要集中在工人不断要求提高待遇、 民生诉求增多、 劳动力成本优势减

弱、 示威罢工时常发生等。⑨

综上所述, 目前, 学者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围绕沿线国家劳动法律、
劳动政策、 劳动力市场、 我国海外劳工权益保护等方面, 探讨其带来的劳动风险, 较少从劳动关系治

理视角展开研究。 同时, 倾向对一两个国家展开具体研究或对整个沿线区域进行概况研究, 对沿线的

重点投资区域整体进行具体研究的文献较少。 劳动关系是现代工业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关系, 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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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企业的生产、 经营、 分配的各个环节, 受到本国经济、 政治、 法律和文化的影响。 Fang (2014)
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主义视角, 构建了影响中国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制度因素框架, 其中,
东道国的就业体制 (劳动市场监管 / 雇佣保护、 教育和职业培训系统、 劳动关系制度、 失业保险 / 劳
动力市场政策), 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工会的权力, 母国输出劳动力和劳动实践的能力为重要的制度因

素。① 由于跨国经营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 这些制度因素容易引发海外用工过程中的诸多风险, 影响

我国企业在东道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因此, 本研究旨在从劳动关系治理这一综合视角, 从影响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经济 (劳动力市

场)、 政治法律 (劳动法律法规)、 国际环境 (国际劳工标准)、 文化 (文化风俗) 几个要素出发,
聚焦 “一带一路” 背景下我国在沿线的重点投资区域———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关系现状、 特征, 全面

分析我国企业在这些沿线国家投资经营、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的主要劳工风险, 并根据风险的来

源、 性质, 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和治理建议。

三、 东南亚沿线国家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涉及 64 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东北亚、 中亚、 东南亚、 南亚、 西亚、 北非、 中

东欧等地区。 其中东南亚包括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 菲律宾、 柬埔寨、 老

挝、 缅甸、 文莱、 东帝汶 11 国。 东南亚国家整体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但也有新加坡这样的经济发

达国家。 劳动关系有相似的部分, 但各国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本文选择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 菲律宾、 柬埔寨、 老挝、 缅甸 9 个主要的东南亚国家, 分别从劳动力市场、
劳动法律法规、 劳工标准和文化风俗等几个要素展开, 分析其劳动关系现状。

(一) 劳动力市场与文化风俗

除新加坡、 老挝外, 整体劳动力充裕。 除新加坡外, 劳动力受高等教育程度较低, 专业技术人员

相对缺乏, 劳动产出值低。 印度尼西亚、 越南、 菲律宾的劳动力人口位居前列, 印尼 2018 年劳动力

人口达到了 1. 27 亿, 越南 2017 年劳动力人口为 5480 万, 菲律宾 2017 年劳动力人口为 4373. 9 万。
整体上, 东南亚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人口比例较低, 各国差异较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近几年统

计数据, 大致可以分为 30%以上、 20% ~ 30%、 10% ~ 20%、 10%以下四个层级。 新加坡在 2010 年达

到了 37%, 为比例最高层级; 其次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处于 20% ~ 30%区间; 泰国、 越南和印度尼

西亚位于 10% ~ 20%区间; 而柬埔寨、 老挝和缅甸位于最低层级, 不到 10%。 相应, 东南亚国家就业

人口中专业技术、 管理人员比例整体较低, 差异较明显。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2018 年度的统计数据,
新加坡比例最高, 为 58. 7%, 其次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缅甸最低, 为 5. 5%。 同时, 从图 1 中可以

看出, 东南亚各国专业技术、 管理人员比例与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人口比例相契合, 受过高等教育的

成人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 其专业技术、 管理人员比例也较高; 而在同一国家, 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

人口比例与专业技术、 管理人员比例也比较接近, 在泰国、 越南和菲律宾, 两种比例几乎一致。
各国劳动力市场具体指标的差异性, 导致工人的平均产出值各不相同。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的估算数据, 2018 年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 每名工人的产出值都远远低于 36640 美元的世界平均

值, 柬埔寨、 越南、 老挝、 缅甸低于 18065 美元的世界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
东南亚国家大都为多民族国家, 宗教氛围浓厚, 宗教信仰多元化, 与宗教有关的节假日较多。 印

度尼西亚有 300 多个民族, 约 87%的人信奉伊斯兰教, 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泰国全国

95%的人口信奉佛教, 许多与宗教、 王室相关的节日是法定假日; 柬埔寨 85%以上人口信奉佛教, 男

性出家较普遍; 菲律宾 85%的人口信奉天主教, 节假日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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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南亚 9 国受过高等教育成人人口比例、 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注: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人口比例数据来源于 2010—2017 年, 专业技术、 管理人员比例

数据为 2018 年。

图 2　 世界劳工组织估算的 2018 年东南亚 9 国每名工人的产出值

数据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https:∥www. ilo. org / global / statistics-and-databases / lang--en / index. htm,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注: 以 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不变, 按购买力平均价计算, 每国总就业数为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数。

(二) 劳动法律法规

整体上, “一带一路” 东南亚沿线国家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较为完备, 强调对劳动权益的保护。
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曾为欧洲国家殖民地, 其法律体系带有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的痕迹, 各国政治体制

不一, 还有宗教对部分国家法律体系的影响, 导致沿线各国劳动法律法规也存在差异。 根据其劳动法

律法规的具体内容和特征, 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针对劳动者的具体情况对其保护, 以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为代表, 新加坡根据劳动者职位和收入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保护, 马来西亚注重对低收入者

和体力劳动者的保护; 第二类偏向对劳工的保护, 以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为代表, 印度尼西亚从离职

金、 罢工、 工作时限、 离职补偿、 童工等方面, 对劳工提供完善的保护, 柬埔寨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

劳工标准, 制定劳动法律法规, 在实践中严格执行; 第三类对工资标准和雇佣关系进行规定, 以泰

国、 菲律宾、 老挝为代表, 泰国确立了关于女工、 童工、 工资报酬、 解雇和雇员救济基金等方面的最

低标准, 菲律宾对加班费的标准和员工聘用类型进行细致规定, 老挝对工时、 加班、 工休、 年休、 解

聘、 工资、 加班费、 社保等内容进行详细规定; 第四类以劳动合同的签订、 解除为核心内容, 以越

南、 缅甸为代表, 越南强调书面形式签订劳动合同, 缅甸对违反劳动法相关规定的处罚更为严格。 在

沿线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内容、 特征的基础上比较各国对劳动者保护的程度, 总体上可分为中等、 较

强、 强三个等级, 新加坡为中等, 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为强, 其余各国为较强。
对外籍劳工准入和管理方面的规定主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体现, 例如新加坡的 《外国人力

雇佣法案》、 泰国的 《外籍人工作法》 和越南的 《关于外国人在越南就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等。 由

于东南亚国家整体上劳动力充足, 劳动力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偏低, 专业技术人员相对缺乏, 因此在外

籍劳工准入方面设置高门槛, 鼓励优先雇佣本国人员, 严格限制外籍普通劳工入境工作, 对技术管理

人员稍有松动。 例如, 新加坡对外籍劳工实行配额制度; 印尼和越南严格限制外籍普通劳工入境,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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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在保证优先录用本国专业人员的前提下才允许外籍专业人员合法入境; 马来西亚和泰国未对中国全

面开放普通劳务市场; 老挝虽然劳动力资源不足, 但对外籍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分别规定了准入限额,
体力劳动者不超过劳动者总人数的 15%, 脑力劳动者不超过 25%。

(三) 主要劳工标准

国际劳工组织界定的劳工标准包括核心标准和经济标准, 核心劳工标准主要涉及工作中的基本人

权, 包括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禁止强迫劳动、 禁止使用童工、 消除在雇佣和职业方面的歧视

等四个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① 经济性标准关注工作时间、 劳动报酬和工作条件等。 本文在研究

东南亚国家劳工标准时, 参照核心劳工标准, 结合东南亚国家劳动关系现状, 主要选取自由结社和集

体谈判、 童工、 劳动时间和报酬几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见表 1。

表 1　 东南亚 9 国主要劳工标准

国家
工会
密度
(%)

集体谈判
覆盖率
(%)

童工公约批准
项数及最低年

龄的规定
劳动报酬和时间

新加坡 21. 2 18. 1 两项, 15 岁
无最低工资标准, 2019 年本地居民月工资中位数约为 3350
美元; 8 小时工作制

印度尼西亚 7. 0 10. 0 两项, 15 岁
2019 年首都周边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 288 美元; 每周
工作 40 小时

 

马来西亚 8. 8 1. 3 两项, 15 岁 2019 年全国最低月薪标准约为 260 美元

泰国 3. 5 3. 1 两项, 15 岁
2013 年全国实行最低日工资政策, 2019 年全国最低日工资
标准约合 9. 7 美元, 按照地区不同规定了不同的最低工资
水平; 8 小时工作制

 

越南 14. 6 缺省 两项, 15 岁
最低月薪标准分为四个类别区, 2020 年分别为

 

194 美元,
172 美元, 150 美元, 135 美元

菲律宾 8. 7 1. 6 两项, 15 岁
普通劳动者平均月薪约为 298 美元, 首都地区最低月薪约
合 358 美元; 8 小时工作制

柬埔寨 9. 6 26. 3 两项, 14 岁
2019 年将制衣、 制鞋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月薪 190 美元;
8 小时工作制

缅甸 1 缺省 一项 2018 年 5 月执行最低日薪为 3. 5 美元; 8 小时工作制,

老挝 15. 5 缺省 两项, 14 岁
2015 年月薪 112 美元, 同时按不同工作种类制定不同的最
低工资标准; 每周工作日不超过 6 天, 休息日工作时间不
超过 8 小时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2020 年版)》
备注: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中工会密度率, 马来西亚、 泰国为 2016 年数据, 新加坡、 缅甸为 2015 年数据, 菲律

宾为 2014 年数据,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为 2012 年数据, 越南为 2011 年数据, 老挝为 2010 年数据; 集体谈判覆盖率,
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宾为 2016 年数据, 新加坡、 柬埔寨为 2012 年数据, 印度尼西亚为 2008 年数据。

东南亚国家政府大都鼓励工会的发展, 工会势力较大, 一般都设有全国性、 行业性和企业工会。
新加坡工会密度率最高, 2015 年为 21. 2%, 其次为老挝、 越南、 柬埔寨; 在已获知集体谈判覆盖率

方面, 柬埔寨最高, 2012 年达到了 26. 3%, 确立了企业一级的集体谈判, 这也与柬埔寨现行 《劳工

法》 要求严格, 完全参照西方发达国家劳工标准制定有关。 除了新加坡规定罢工为非法行为外, 罢

工在其余各国都时有发生, 特别是越南、 菲律宾和柬埔寨。 越南的罢工主要涉及纺织服装、 制鞋、 机

械和电子等行业; 菲律宾具有罢工传统, 工会组织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比较活跃; 柬埔寨的示威、 罢

工活动较多, 纺织服装行业最为突出; 泰国具有工会运动传统。
东南亚国家通过制定劳动保护法和儿童权益保护法对童工工作的种类、 工作时间进行限制, 以实

现对童工不同程度的保护。 马来西亚禁止儿童和青年从事夜间和地下工作; 泰国确立雇佣童工的最低

标准, 并规定了雇主不得使用童工从事劳动的工作种类; 越南规定 15 岁以下儿童只能从事轻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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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庭、 赵新奎: 《论 WTO 制度内纳入劳工权利保护的空间》, 《国际经贸探索》 2008 年第 5 期, 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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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工作; 柬埔寨对童工的工作种类进行限制, 分年段进行保护。 截至 2018 年底, 东南亚 9 国除缅

甸外, 都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童工的两项公约, 即 “最低年龄公约” (138 号) 和 “最有害童工

形式公约” (182 号), 缅甸只批准了 “最有害童工形式” 这一项公约。 东南亚各国对最低年龄的规

定, 大部分国家为 15 岁, 少数国家为 14 岁。
劳动报酬通过最低工资标准或平均月薪来体现。 东南亚国家倾向根据国内不同地区、 行业及工作种类

制定具体的最低工资标准, 一般首都或经济发达区域最低工资标准上浮。 例如, 菲律宾普通劳动者平均月

薪与首都马尼拉地区最低差距较大, 越南最低月薪标准分为四个类别区, 泰国按照不同地区规定了不同的

最低工资水平, 老挝从 2015 年开始按不同工作种类制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 近年来, 东南亚国家的最低

工资标准呈上升趋势, 印度尼西亚每年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缅甸和老挝多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工作时
间上, 东南亚国家大都规定 8 小时工作制, 每周工作 6 天, 印度尼西亚规定每星期工作时间为 40 小时。

四、 投资东南亚沿线国家的主要劳工风险来源及表现

根据对东南亚沿线国家劳动关系现状的分析, 进一步从劳动力市场、 劳工标准、 劳动法律法规和
文化风俗等四方面深入分析我国企业投资这些沿线国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的主要劳工风险, 具体

风险来源及表现如表 2 所示, 具体分析如下。
(一)

 

劳动力要素的多重特征导致用工成本不确定

在东南亚沿线国家, 丰裕的劳动力要素、 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低水平劳动产出并存。 东南亚国家
普遍劳动力丰富, 劳动力价格低廉, 最低月工资标准在 100 ~ 300 美元范围内, 这也是吸引中资企业

到沿线国家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用工成本除了劳动力价格外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劳动力

本身的素质、 受教育程度、 工作时间等, 低工资水平掩盖的是较低的劳动产出。 除新加坡外, 东南亚

国家的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 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严重缺乏, 其余 8 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人口
平均比例仅为 13. 15%, 就业人口中专业技术、 管理人员平均比例仅为 14. 8%。① 除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外, 沿线国家工人的平均产出值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 同时, 东南亚国家民族众多, 宗教信仰普

遍, 民间节日多, 法定假日也较多, 导致实际劳动时间相对减少。 例如, 缅甸虽然最低工资标准在 9
国中最低, 但每年有 10 天带薪假期, 21 天公共假期。

(二) 国内国际环境促使劳工标准逐渐提高

近几年, 东南亚国家工资水平呈不断上涨趋势。 一方面是部分国家通过确立法律法规来上调最低

工资标准, 以切实保护劳工权益; 一方面来自工人的涨薪要求, 甚至为此采取罢工的手段。 东南亚沿

线劳工标准和劳动立法水平偏低的国家也逐渐受到国际劳工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关注。 以缅甸为例,
2014 年国际劳工组织、 欧盟及美国与缅甸发起一项倡议, 旨在提高缅甸劳动立法水平, 改善对国际

劳工标准的遵守状况。② 因此, 逐渐提高劳工标准和劳动立法水平, 强调和重视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是

东南亚国家劳动立法的趋向。 尽管沿线国家大都为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格局

下, 积极将劳工标准和劳工保护条款纳入贸易和投资协定。 CPTPP 协议、 欧盟—越南自贸协定、 欧
盟—新加坡自贸协定都接受了较高水平的劳工保护条款。

(三) 劳动法律法规引发的用工风险占据风险的主要部分

东南亚沿线国家的劳动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共性, 对劳动者提供了较为完善的保护, 部分规定偏

向劳动者, 甚至某些国家的劳动法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制定, 使得投资方在劳动关系管理中
处于被动地位, 在劳动用工上引发较多风险。

1. 对外劳务合作空间小, 海外中国员工权益保护困难

东南亚国家由于整体上劳动力丰裕, 一般都大力保护本国劳工的就业, 严格限制普通外籍工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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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数据计算出的平均数。
班小辉: 《“一带一路” 沿线民主化转型国家中企业的劳工风险问题———以缅甸为例》,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1 期, 第 37-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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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工作, 只对本国严重缺乏的专业技术人员有所松动。 部分国家尚未与我国签署劳工合作协议, 未对
我国全面开放普通劳务市场, 只允许中资企业在承建大型项目时从国内引入少量技术和管理人员。 因
此, 我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投资时, 雇佣中方员工的空间有限, 中方员工在海外也面临劳工权益保障
的问题。 同时, 外籍劳工入境工作的申请程序复杂, 手续繁琐, 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劳工入境工作的
门槛。 近几年, 我国东南亚沿线投资企业也存在雇佣中方人员时采用旅游签证和商务签证代替工作签
证的现象。 海外中国劳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也给企业经营和投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2. 强势工会对劳动纠纷施压、 干预
东南亚各国的工会密度率和集体谈判覆盖率差异较大, 但工会力量强大, 许多国家都有工会运动和

罢工的传统。 在面对劳动纠纷时, 工会态度强硬, 在罢工、 示威等活动中扮演策划者、 组织者的角色,
时常引发罢工运动, 给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影响, 频繁罢工导致的经济损失也会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上
升。 尤其在服装、 纺织、 制鞋等劳动密集行业中, 工会活跃, 罢工较多。 在工会的领导下, 在涉及劳工
权益问题时, 特别是薪酬谈判时, 劳方的态度强硬。 以印尼修改 《劳动法》 为例, 2006 年印尼政府以
《劳工法》 过于偏向劳方为由, 决定对其修订, 但遭到劳方强烈示威抗议, 修订工作没有实现。①

3. 多种用工方式并存, 导致劳动合同违规风险增加
中资企业在东南亚沿线国家雇佣的员工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内员工、 东道国员工、 第三方国家员

工, 还有国内劳务派遣公司雇佣中外员工提供给投资企业。 由于东南亚沿线国家严格的外籍劳工准入
制度, 东道国鼓励投资者雇佣本国员工及并购境外企业雇佣所在国员工, 导致雇佣东道国员工成为中
资企业在沿线国家主要的用工方式。 但整体上, 多种用工方式并存, 劳动者身份的法律认定复杂, 投
资企业劳动合同违规的风险增加。

(四) 文化风俗差异导致沟通障碍
语言、 文化、 风俗、 宗教等差异也导致中方管理人员与当地雇员沟通不畅, 产生误会, 引发劳动

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企业文化, 中方投资企业如何适应异国文化也是一
个不小的挑战。 东南亚各国的文化背景差异明显, 既有越南这种推崇传统儒家思想和东方价值观的国
家, 也有菲律宾这种英语普及、 信奉天主教、 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表 2　 “一带一路” 东南亚沿线国家投资的劳工风险来源指标体系

风险
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风险描述 数据来源

经济
劳动力市
场风险

劳动 力 总 量、 价 格、
劳动力构成、 劳动力
素质、 劳动产出值

丰裕的劳动力要素、 低廉的劳动力价
格、 较低的劳动力质量、 低水平劳动
产出并存, 用工成本受多种因素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中国
一带一路网

政治、
法律

劳动法律
法规风险

劳动立法的倾向、 对
劳工的保护程度、 对
外籍劳工的管制、 劳
务合作空间、 中方员
工的雇佣及权益保护、
用工方式、 劳动者身
份认定

劳动立法趋向对劳工权益的保护, 工
会力量强大, 法律法规整体上比较偏
向劳工, 对外籍劳工严格限制, 对外
劳务合作空间小, 中方员工雇佣受到
严格限制, 海外中国劳工权益保护困
难, 多种用工方式导致劳动者身份认
定复杂, 劳动合同违规风险增加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商务
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
区) 指南 (2020 年版)》

国际
环境

劳工标准
风险

工会密度率、 集体谈
判覆盖率、 劳动报酬、
劳动时间、 贸易投资
协定中的劳工条款

对国际劳工标准接受度较高, 签署的
贸易投资协定大都纳入了较高水平的
劳工保护条款, 劳工标准逐年提高以
及由此带来的用工成本的增加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商务
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
区) 指南 (2020 年版)》

文化
管理沟通
风险

语 言、 文 化、 民 族、
宗教信仰、 价值观

语言、 文化、 民族、 宗教信仰、 价值
观差异带来的管理沟通障碍

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202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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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印度尼西亚 (2020 年版)》, https:∥
www. yidaiyilu. gov. cn / wcm. files / upload / CMSydylgw / 202012 / 202012220429018. pdf, 2020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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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劳工风险的防范与治理

识别、 防范与治理劳工风险是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 东南压沿线国家投资经营过程中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的重要驱动因素。 根据风险不同的来源和性质, 其防范治理的阶段和主体相应不同。 总体

上, 对各种来源及类型的风险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 东南亚沿线国家劳工风险中, 劳动法律法规引发

的劳工风险占主导地位。 无论是法律法规对劳工的偏向, 强势工会的存在, 对外籍劳工严格限制, 中

方员工雇佣受限, 海外中国劳工权益受损, 劳动者身份认定复杂, 劳动合同容易违规等风险都源于东

南亚沿线国家的劳动法律法规。 劳动力市场风险和劳动法律法规风险更多地依靠企业在投资前通过考

察和调研, 对其防范; 劳工标准及文化差异风险需要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通过构建良好的劳动关系来治

理。 防范治理的主体, 除了企业自身, 还需要政府从立法和国际事务层面对海外投资过程中的劳动关

系构建加以完善。
(一) 企业层面: 投资前的劳工风险防范措施

1. 综合考察劳动力市场, 比较用工成本。
东南亚国家虽然整体劳动力充裕, 最低工资标准较低, 但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人口比例和专业技

术人员比例较低, 劳动产出低。 在投资之前应对沿线各国劳动力市场应进行综合考察, 劳动力人口、
劳动力价格、 劳动力素质、 实际劳动时间都是影响用工成本的重要因素, 最终影响劳动力的产出。 沿

线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大的差异, 特别是在劳动力数量、 素质方面。 因此, 需要对各国劳动力具

体指标进行比较研究, 获得较为全面准确的用工成本, 以减少投资后的劳工成本风险。
2. 对劳动法律法规风险分类施策, 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东南亚沿线国家由劳动法律法规引发的劳动用工风险占据比例较大, 涉及的面较广, 特别是在人

员雇佣、 解除雇佣及薪酬福利等方面对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更为直接。 在对东南亚 9 国劳动法律

法规内容的四种类型及对劳工保护的程度进行厘清和比较的基础上,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在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 需要重视对不同职位和收入水平的劳动者的保护, 特别是低收入者和体力劳动者; 在印

度尼西亚和柬埔寨, 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程度高, 需参照较高水平的劳工标准, 提高对劳动者保护的

程度, 严格遵守涉及核心劳工标准的劳动法律法规; 在泰国、 菲律宾、 老挝, 需要根据聘用类型对工

资标准及加班费进行详尽规定; 在越南和缅甸, 严格遵循法律法规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注重劳动

合同形式与内容上的合法合规。
(二) 企业层面: 经营过程中的劳动关系治理措施

1. 遵守劳工标准,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东南亚各国的劳动法律法规都较为严格, 致力于对劳工权益的保护。 近年来, 在国际劳工组

织、 区域经济集团和发达国家的关注和扶持下, 劳动立法水平和劳工标准不断提升, 特别是在工

资、 工时和劳动安全方面。 我国企业在投资经营时, 除了严格遵守东道国的劳动法律法规外, 还

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保护劳工权益。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东南亚沿线各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

合作, 并将劳工标准纳入贸易投资协定。 国际社会要求跨国公司在通过全球化谋取经济利益的同

时, 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是对劳工权益的保护, 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

时更应重视遵守劳工标准, 保护劳工权益,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劳动纠纷, 还有利于树立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的良好投资形象。
2. 依托 “三方协商” 机制, 积极化解劳动纠纷

东南亚国家工会势力强大, 在劳动纠纷的处理中担任重要角色, 集体谈判比较普及。 东南亚各国

劳动争议、 劳动关系协调处理机制存在一定差异, 但整体上是以劳、 资、 政 “三方协商” 为主。 新

加坡和泰国是劳、 资、 政三方协商的典型代表国家; 部分国家弱化政府的作用, 注重劳资双方的集体

谈判, 以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为例; 越南、 老挝、 柬埔寨在三方的基础引入其他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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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双方、 三方及多方协商在实践中并行运用。① 工资、 工时、 劳动条件、 劳动保障是引发劳动纠纷

的主要原因, 也是集体谈判的主要内容。 在劳动关系治理中应以集体谈判为载体, 围绕工资、 工时、 劳

动条件、 劳动保障等争议问题, 在实践中积极推行适合东道国的劳方 (工会)、 资方和政府为参与主体

的三方协商机制。 三方进行沟通对话, 可以弱化争议, 减少误会, 达成共识, 化解各类劳动争议。
 

3. 提高本地工人的雇佣比例, 提升企业本土化程度

东南亚各国整体上劳动力充裕, 严格限制外籍工人入境工作, 并以法律法规来规定企业雇佣当地

工人的比例。 因此, 提高雇佣本地工人的比例是投资企业适应东南亚沿线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必然选

择。 同时, 由于企业本土化经营, 在缓解当地就业、 培训当地员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更容易得到政

府、 工会及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能进一步帮助企业融入东道国本土环境。
4. 加强与各方沟通, 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东南亚沿线国家民族众多, 宗教氛围浓厚, 文化风俗多元化。 在投资经营中, 存在中方管理人员

由于语言、 文化差异与本地雇员产生误会和争议的事例, 其企业文化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较大。 了

解本土文化、 尊重当地习俗是沟通的基础。 对中方员工开展针对适合东道国经营环境的跨文化沟通培

训是提升我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 东南亚沿线国家跨国经营能力的重要一环。
(三) 政府层面: 加强 “政策沟通”、 促进区域劳务合作

政府层面的劳工风险治理主要是建立健全我国海外劳工保护的法律法规, 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在劳

务上的合作与沟通。 国内法律对海外劳动关系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政府应从 “政策沟通” 的

角度同东南亚国家在海外劳工权益保护上进行区域合作和沟通, 拓宽劳务合作的空间。 近十几年来,
东南亚国家正以区域合作的形式积极保护和改善海外劳工权益。 2007 年东南亚国家在东盟峰会上签

署了 《东盟保护和改善海外劳工权益宣言》, 后续的东盟劳工部长会议继续强调有效执行其宣言。②

我国政府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劳务合作, 提高东南亚地区我国海外劳工的保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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